[bookmark: _GoBack]不动产登记全流程网办、一网通办操作指引（试行）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双提升”服务能力，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21〕2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2〕32号）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建设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府〔2022〕13号）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指引》。
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所称全流程网办、一网通办，是指申请人或嘱托机关通过相关申办平台实名认证核实身份后，在线提出申请或嘱托，由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线上受理、审核并出具办理结果。本《指引》适用于符合下列要求的不动产登记事项：
（1） 申请人或嘱托机关的身份已通过申办平台的身份识别和验证，并具备符合要求的电子签名条件。
（二）属于登记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二、申请或嘱托
申请人或嘱托机关通过网上申办平台实名认证核实身份后发起申请。
（一）申请人或嘱托机关
已通过身份认证平台进行身份核实认证。
多方或多人通过互联网发起申请的，申请时间以最后一方提交时间为准。
（二）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
1.《深圳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及询问记录、承诺书
申请人按登记事项的具体要求在线填写后，由系统自动生成，并由申请人电子签署。
2.身份证明材料
    能通过共享渠道获取电子证照的，直接获取，申请人无需重复提交；不能通过共享渠道获取电子证照的，可将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材料（正反面）拍照或者扫描后在线提交。
3.登记原因等证明材料
可以通过政府部门间或登记机构认可的共享渠道获取的，直接获取，申请人无需重复提交；无法通过共享渠道获取的，可以将真实有效的纸质材料拍照或者扫描后在线提交，属于申请人签署的合同、协议等申请材料，经申请人在线确认为其本人亲自签署且为其本人真实意思表达的，可以直接作为申请材料。
（三）税费申报材料
需纳税申报的，由申请人在申办平台一并申报，申报材料的签署和提交参照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进行，申报完成后由系统在线生成相关的申报表。
（四）水电气等申请材料
需申请用水、用电、用气等开户、过户的，申请人可以一并在申办平台填写信息并提交有关部门或企业要求的相关材料。
三、受理
申请人或者嘱托人通过相关平台发起的不动产登记申请，根据技术支持情况，由系统自动或人工方式受理。人工方式受理的，受理部门应当在系统签收电子材料后的1个工作日内按照要求审查受理，必要时，应当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
（一）符合以下条件的，应当作出《业务受理通知书》，并推送给申请人：
1.申请材料齐全、完整、符合法定形式；
2.申请事项属于本登记机构职权范围。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或不属于登记中心职权范围的，应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并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材料的，应在《不予受理告知书》中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的全部内容。
（3） 申请事项涉及纳税、水电气等过户的，申请材料应当符合有关部门或企业的要求，不具备受理条件，不影响登记事项的独立受理。受理后将有关材料或信息推送给有关部门或者企业。
（四）同一不动产有两个及以上登记申请的，按照申请的先后顺序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后，由系统根据设定的分文规则，自动分派到相应的办理部门。审核人员应按照现行规定进行审核，并注意以下事项：
（一）对非电子证照的身份证明材料，应通过共享渠道核实身份信息。未经在线确认或者无法通过共享渠道核实的其他申请材料，可通知申请人自主选择邮寄或现场提交。
（二）审核人员应按规定对申请事项及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审查过程中，审核人员认为需要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的，可以要求申请人进一步提供有证明力的材料或者进一步询问申请人，在实现技术支持后，询问宜通过视频方式进行。
（三）按规定需缴纳税费的，应当通知申请人缴纳相关税费。
五、登簿及发证
（一）经审查符合登记条件的，登簿人员按现行规定将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并将办理结果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可网上查询、下载和打印办理结果。按规定需要收回原证书但未收回的，由系统自动在登记机构门户网站上公告作废。
申请人选择邮寄纸质证书证明的，按全城通办规则缮证并发放纸质结果；申请人选择到场领取的，暂不缮写证书证明，待申请人选择任一服务大厅领取时，再缮写并发放证书证明。
（二）经审查不符合登记条件的，不予登记，按规定作出不予登记或驳回登记文书，并将相关文书电子送达申请人。
（三）申请水、电、气等开（过）户业务一并办理的，办理结果同时推送有关部门或企业。
六、归档
按电子档案登记资料管理要求办理立卷归档。有纸质材料的，应注意与电子档案的关联。视频以及审核过程中的核查结果应一并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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